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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擴大五股擴大五股擴大五股擴大五股（（（（部分更部分更部分更部分更

寮及水碓地區寮及水碓地區寮及水碓地區寮及水碓地區））））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第第第第 4444 次審查會議紀錄次審查會議紀錄次審查會議紀錄次審查會議紀錄    

壹壹壹壹、、、、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貳貳貳貳、、、、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 107107107107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參參參參、、、、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    

記錄：馮景瑋 

肆肆肆肆、、、、出出出出（（（（列列列列））））席單位及人員席單位及人員席單位及人員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詳簽到簿詳簽到簿詳簽到簿（（（（發言摘要詳如附件發言摘要詳如附件發言摘要詳如附件發言摘要詳如附件））））    

伍伍伍伍、、、、申請單位簡報申請單位簡報申請單位簡報申請單位簡報：（：（：（：（略略略略））））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依 104 年 1月 20 日修訂「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3點規定：「非都市土地申請辦

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地區，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就

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先行查詢，並將查詢結果併同申

請書向本部徵詢意見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是彙整歷次徵詢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提出本案小組初步

意見如下： 

一一一一、、、、擬定都市計畫之必要性擬定都市計畫之必要性擬定都市計畫之必要性擬定都市計畫之必要性：：：：    

本計畫區位於新北市產業軸線之樞紐，具發展物

流及產業專區之利基，規劃提供作為製造、加工、物

流及所需之辦公、研發、設計等使用，尚符合產業發

展政策方向，故本案定位為「產業為主型」之都市計

畫尚屬合理恰當。再者，本計畫範圍現況大多屬非都

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尚無法滿足未來產業發

展、提供大型開放空間等需求；且既有五股都市計畫

範圍內甲種、乙種及特種工業區之發展率達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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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案擴大都市計畫符合作業要點規定，得擬定都市

計畫。 

二二二二、、、、區位分析區位分析區位分析區位分析    

（一）除本計畫範圍外，鄰近地區尚有五股工業區、二重

疏洪道等非都市土地，考量上開地區目前已納入「新

北市區域計畫」（草案）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範疇，新北市政府並列為都市計畫實質整併作業（第

二階段）案辦理，故原則同意先以本案計畫範圍辦

理擴大都市計畫。 

（二）本計畫涉及活動斷層、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等環境

敏感地區，其後續規劃原則如下： 

1.本案鄰近活動斷層（山腳斷層），現況又屬洪水平

原二級管制區範圍，為避免土地開發利用超過環

境容受力，是未來仍應以低密度發展為主。經新

北市政府評估如將五股都市計畫未開闢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面積 20.17 公頃）容積及獎勵容積移

入本計畫範圍，本計畫區可建築用地（住宅區、

第 1 種產業專用區、第 2 種產業專用區）平均容

積率（176%）將提高至 1.36 倍，即平均容積率將

提高為將近 240%，已較既有五股都市計畫之平均

容積率（208%）為高，請新北市政府再行評估當

地環境容受力（交通、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影響

衝擊）是否確能承受該容積移入數量，如未來本

計畫區仍將提供作為既有五股都市計畫未開闢公

共設施保留地容積及獎勵容積移入基地，其平均

容積率不宜高過既有五股都市計畫區及南側五股

工業區，以確保維持低密度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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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新北市政府於提本部區委會大會前，再洽有關

機關確認是否屬空氣污染二級防制區或淡水河系

水污染管制區範圍，未來產業專用區、住宅區之

開發利用應確實依據空氣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

治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應落實環境監控相關措

施，以確保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3.本計畫查詢 500 年降雨狀況淹水潛勢圖、1 日暴

雨 600 毫米淹水潛勢圖，計畫範圍鄰近五股坑溪

側淹水深度可能達 0.3～1公尺，本計畫提出之洪

患防治及地表逕流總量管理及滯洪設施規劃等相

關計畫內容，請依經濟部水利署及本部營建署下

水道工程處意見修正後，提本部區委會大會討

論，並納入計畫書據以推動執行。 

三三三三、、、、規模分析規模分析規模分析規模分析    

（一）計畫人口： 

1.本案以產業用地面積為基礎，推算就業人口數為

25,719 人，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確認該推估方式

是否合理，並請新北市政府提區委會大會說明，

並後續納入都市計畫書內敘明。 

2.本案以產業創造之直接引入人口及衍生人口推估

後，訂定計畫人口為 6,700 人，並經新北市政府

評估未來水資源、開放空間、垃圾處理均能滿足

前開計畫人口數，請新北市政府納入都市計畫書

內敘明，並據以辦理相關土地使用規劃。 

（二）面積規模： 

1.本計畫規劃 2 種產業專用區，分別為 38.36 公頃

及 35.66 公頃，提供作為製造、加工、物流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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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辦公、研發、設計等使用為主。該規模經新

北市政府分析全市整體產業用地供需分析及環境

容受力（含水資源供需等），並說明該產業用地面

積確能符合未來發展需求，請新北市政府後續納

入都市計畫書內敘明，並據以辦理相關土地使用

規劃。 

2.本案產業專用區均不提供居住空間使用，該規劃

方式尚屬合理，請新北市政府後續納入都市計畫

書內敘明。 

四四四四、、、、機能機能機能機能    

（一）新北市政府規劃本案產業專用區提供作為製造、加

工、物流、倉儲、產品服務、展示、銷售及所需之

辦公、研發、設計等使用，然因新北市政府前於經

濟部工業局 102 年 11 月 1日召開之「研議新北市擴

大五股都市計畫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產業發展分析

報告中有關引進產業類別規劃之就業人口是否妥適

案之會議」表示，本案係為解決新北市五股區未登

記工廠問題，因未登記工廠係屬製造業性質，與本

次引進產業為都市消費型產業（如倉儲批發、量販

業、物流產業等）不同，能否有效改善未登記工廠

課題仍有疑義，請新北市政府再行補充說明，並提

本部區委會大會討論。 

（二）本計畫區具特殊環境條件，應以更宏觀、永續角度，

於考量極端氣候，及兼顧自然作用與空間發展適宜

性等原則下進行規劃，就本案規劃約 21 公頃之大型

公園，並搭配其他公園用地或綠地（兼供滯洪池使

用）約 21 公頃，約佔計畫面積 25%，該規劃內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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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恰當。再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採擴大都市

計畫方式辦理者，應考量當地既有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服務水準，並優先補充服務水準不足者，因既有

五股都市計畫之文小用地、文中用地、公園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等服務水準略

有不足，請新北市政府再就文小用地、文中用地、

停車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是否足夠補充相關分

析，提本部區委會大會討論。 

（三）就計畫範圍內既有廢棄物之處置方式，新北市政府

「將以儘量不擾動現有棄置物主要堆置區為原則，

透過簡易綠化方式提供大型中央公園，或低度整地

作為低強度產專區；至於主要堆置區周圍堆置情形

較輕微之地區，則朝向以一般土地整理方式處理，

規劃作為一般使用強度之產業專用區。」，廢棄物處

置尚非屬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權責，惟為降低其對於

都市整體規劃及環境品質之影響衝擊，仍請新北市

政府妥善考量環境品質、工程技術、財務負擔、民

眾意願等，擬定符合安全性、公平性及合理性之處

理方式，以資妥適。 

（四）就本案交通衝擊分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無其他修

正意見，惟請新北市政府將公共自行車納入綠色運

輸系統整體規劃。 

（五）依據行政院核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之指示，新開發地區應訂定平均容積率，本案僅提

出平均容積率，然並無跨域加值公共建設之相關執

行措施，請新北市政府再行補充，並請本部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表示意見後，提本部區委會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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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    

請新北市政府依據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公告

徵詢意見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並作成紀錄」等

事項，並整理相關團體及民眾意見與參採情形後，提

本部區委會大會討論。 

六六六六、、、、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為因應都市地區強降雨（降雨不均）、熱島效應等

氣候變遷趨勢，本案所提都市防災計畫、地表逕流量

管理及滯洪設施規劃、綠（藍）帶環境建構計畫、重

要維生系統規劃及安全暢通機制、生態都市發展策略

等相關內容，請新北市政府後續納入都市計畫書內敘

明，並確實落實執行。 

七七七七、、、、其他有關機關意見其他有關機關意見其他有關機關意見其他有關機關意見    

依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本部應就「農地使用及

變更」、「以徵收或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方式，其土地徵

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及「水資源供需情形」等

三事項徵詢有關機關意見，各該機關意見如下，除「徵

收或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方式，其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及

必要性評估」請新北市政府於都市計畫階段持續辦理

外，其餘意見請納入都市計畫書內敘明： 

（一）農地使用及變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3 年 7 月

16 日函略以：「…並考量旨揭案件涉及農業用地之

坐落尚非位於農產業輔導專區及特定農業區等較優

質農業發展區域，且土地使用現況多以非農業使用

為主，爰本案涉及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部

分，本會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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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徵收或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方式，其土地徵收之公

益性及必要性評估：請新北市政府依據本部地政司

於 104 年 6月 10 日函復意見及本次會議補充意見，

修正評估報告書到部，俾該司再行提供意見。 

（三）水資源供需情形：經濟部水利署於 102 年 6 月 19 日

審查同意「擴大五股都市計畫（部分更寮及水碓地

區）」案用水計畫書。 

八八八八、、、、附帶意見附帶意見附帶意見附帶意見    

（一）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僅適用面積 10 公頃以上

者）」應辦理政策環評，請新北市政府於都市計畫擬

定階段持續辦理是項作業，俾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將

徵詢意見納入規劃及核定參考。 

（二）請作業單位於新北市政府補正完成後，提區域計畫

委員會討論前，辦理現地會勘，以瞭解實地情形。 

 

以上意見請新北市政府補充修正，於 6 個月內送本部營建

署，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柒柒柒柒、、、、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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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按發言順序按發言順序按發言順序））））    

一一一一、、、、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劉委員玉山    

（一）請新北市政府說明下列疑義： 

1.本案防洪工程是否與擬定都市計畫程序併同進

行？ 

2.本案大幅修正廢棄物處理方式及規劃內容後，節

省多少經費？ 

3.本案是否仍作為容積移入基地？ 

4.都市計畫主要係處理空間土地使用配置問題，要

求應達到吸引未登記工廠進駐目標恐有困難，惟

仍請新北市政府依據當前政策方向辦理。 

5.五股工業區以高速公路與本案相隔，是否有涵洞

相互連通？ 

6.當地何以形成垃圾山情況？ 

（二）請作業單位於本案提大會前，安排現地會勘，以瞭

解實地情形。 

二二二二、、、、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    

（一）新北市近年產業發展迅速，承接由臺北市外溢之製

造業，形成支撐北部地區產業發展的重要環結。本

案鄰近新北產業園區北側，周邊產業、經濟環境完

善，透過完整都市計畫串連及整體性規劃，有助於

營造新北市合宜的產業發展環境。 

（二）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刻正審議中，全市整體產業發

展構想為何，應再補充說明。 

（三）新北市政府於本局 102 年 11 月 1 日召開之「研議新

北市擴大五股都市計畫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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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分析報告中有關引進產業類別規劃之就業人口是

否妥適案之會議」表示本案係為解決新北市五股區

未登記工廠問題，因未登記工廠係屬製造業性質，

惟本次簡報所提引進產業為都市消費型產業（如倉

儲批發、量販業、物流產業等），與原先構想有落差，

能否有效改善未登記工廠課題仍有疑義，請新北市

政府再行補充說明。 

三三三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一）有關申請書所提交通衝擊分析，本所無意見。 

（二）有關交通改善措施部分，申請書所提自行車道系統，

建議可將公共自行車納入評估。 

四四四四、、、、本部地政司本部地政司本部地政司本部地政司：：：：    

（一）依 104 年 1 月 20 日修訂「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本司應提供土

地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意見，為避免本案後

續與土地徵收專案小組會議有所衝突，本司仍將組

成專案小組召開會議，以作成意見提供新北市政府

及本部區委會參考。本案後續將俟新北市政府補正

資料到部後，循程序召開會議。 

（二）建議補充土地利用現況（例如：農業、住宅等）及

其面積比例。 

（三）本次所提開發方式與 102 年 11 月 29 日新北市政府

地政局評估為可行之方案內容不同，請該府地政局

重新評估財務可行性。 

（四）本次廢棄物清理改以簡易整地，而不向地主求償，

考量抵價地優先以住宅區配回地主，如有不足時，

則以產專二進行分配，故請新北市政府補充評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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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規劃產專區之妥適性及其土地標售風險性；另廢

棄物是否對土地使用是否造成影響，請併同評估。 

五五五五、、、、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蕭委員再安：：：：    

（一）本次所提內容調整方式，較過去所提方案更好，值

得嘉許。 

（二）本案位屬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山腳斷層、臨近五

股交流道等，故其未來土地使用方向，產業優於居

住、低密度發展優於高密度居住，並應考量交通資

源時間共享。 

（三）就本案「產業優於居住」而言，前開「交通資源時

間共享」，即利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之區位便

利性，其於晚上可以提供大車使用、日間則可以作

為物流配送使用，故適宜作為物流中心使用，惟本

案提出倉儲批發業（COSTCO、IKEA 等）與前開機能

相衝突。又本案規劃之產專一、產專二，除為了配

回地主外，是否有其他考量，請新北市政府補充說

明。 

（四）就本案「低密度發展優於高密度居住」來說，本區

若以低密度發展為主，再規劃為容積移轉接受基

地，除與發展定位互相衝突之外，且有山腳斷層因

素應加以考量。 

（五）本案並未規劃停車場用地，如全區均為產業用地則

應尚可滿足未來需求，然因案內亦規劃有住宅區，

因住宅區並無法提供其衍生之外部停車空間需求，

故應補充納入考量。 

（六）有關氣候變遷調適或減緩相關內容，請以流域觀點

進行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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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本本本本部營建部營建部營建部營建署署署署（（（（綜合計畫組綜合計畫組綜合計畫組綜合計畫組））））：：：：    

（一）本案經容積移轉及容積獎勵後，預計增加人口數為

2,412 人，請補充說明計算方式；另本案住宅區是

否足以容納前開新增人口，請再補充說明。 

（二）本案範圍內經新北市政府查詢仍屬「淡水河系污染

管制區，請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詢確認。 

（三）依據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該市係將產業用地進

行區位調整，並未有新增產業用地面積，與本案規

劃新增產業用地之作法是否相符，請再釐清；如溪

北策略分區確有新增產業用地需求，因該需求係以

整體性產業發展趨勢進行預測，本次又將計畫區及

週邊整體開發用地視為產業用地需求，似有重複計

算之虞，請予以釐清。 

（四）本次新北市政府調整產專一及產專二之使用方式，

未來原則不提供住宅使用，該作法本署予以支持。 

（五）本案於 93 年辦理地方說明會，於 100 年報本部辦理

審議，依「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

業要點」第 4 點規定應辦理民眾參與程序，考量前

次地方說明會時程較久，又 103 年辦理之居民問卷

調查係為瞭解地主是否有參與區段徵收意願，顯與

前開要點規定未符，請新北市政府於補正期限內再

依前開規定辦理民眾參與程序。 

（六）有關簡報第 33 頁提及本計畫人口為 6,700 人，容積

移轉及獎勵容積 1.36 倍法定容積將增加 2,412 人，

總計增加 9,112 人，而本計畫公共設施多與原五股

都市計畫區共同使用，是以，公共設施是否得以滿

足需求？又學校用地之計算方式為何？請新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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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補充說明。 

（七）本計畫淹水潛勢範圍為五股坑溪附近地區，該地區

經本案規劃為住宅區，其周邊之滯洪池或防洪設施

是否足夠，請新北市政府說明。 

（八）本次修正後計畫內容係依循歷次區委會專案小組審

查會議結論，調整為低密度產業發展為主，惟引進

產業類型、產業面積、產業人口，是否符合產業相

關政策，請新北市政府再洽產業主管機關確認。 

（九）有關前次（第 3 次）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本計畫範圍，因屬環境敏感地區「不適宜作為『容

積移轉之接受基地』」與申請書述明仍為「容積移轉

之接受基地」不符部分，請新北市政府補充更明確

及充分除「臺地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

洪計畫修正報告（核定本）」外之辦理依據，並洽水

利主管機關，述明以地表逕流總量管理及滯洪設施

規劃辦理，已無洪氾之虞，並取得其同意之相關證

明文件。 

七七七七、、、、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下水道工程處下水道工程處下水道工程處））））（（（（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有關申請書第 3-28 頁提及污水下水道部分，五股區

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計畫人口係以「變更五股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為依據，計畫目標

年 120 年，計畫人口數 6,700 人，尚不包含「擴大

五股（部分更寮及水椎地區）都市計畫」之範圍，

請新北市政府查明五股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系統下游

幹線之既有設計是否可以接納「擴大五股（部分更

寮及水椎地區）都市計畫」之污水，若無法容納，

建請研擬因應策略。 



13 

（二）雨水下水道部分： 

1.本署於「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補助新北市政府辦

理「新北市大窠坑溪舊河道滯洪池新建工程(含抽

水站擴建)」，於大窠坑溪舊河道新建滯洪池，容

積約為 3 萬 3,000 立方公尺，並於中港抽水站基

地內增設共 60cms 抽水機組，主要負擔泰山區、

新莊區及部分五股區排水系統逕流之抽除。本工

程預計 106 年底完工，完工後可有效紓減低漥地

洪患水災威脅。 

2.請說明該地區土地開發後導致地表逕流增加部

分，如何分擔或貯留?請一併通盤規劃雨水下水道

部分，並檢附 SWMM 動態水理模式模擬資料及分析

成果，俾利本署檢核。 

3.申請書第6-21頁圖 6-13配置10.6公頃滯洪公園

用地，該公園又為圖 6-12 避難示意圖避難據點，

請說明如何發揮滯洪兼避難功能。 

（三）擴大都市計畫區內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相關雨、

污水管線建設經費，應請新北市政府一併於本計畫

內籌措，並妥為建設。 

八八八八、、、、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書面書面書面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一）區位分析問題： 

1.申請書第 6-21 頁，所述「滯洪設施明確位置範圍

實際應依水利署修正臺北防洪計畫核定結果調

整」部分，目前滯洪設施用地係規劃 12.3 公頃，

倘未來臺北防洪計畫辦理相關修正，而滯洪設施

亦需修正增加時，是否有其它公共設施用地可供

調配，建請新北市政府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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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書第 9-2 頁，所述「五股二級洪水平原管制

區預估民國 114 年解禁」部分，依行政院 99 年 5

月 10 日所核定「臺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

區)防洪計畫修正報告(核定本)」，新北市政府尚

有多項防洪改善項目需辦理，請就所轄部分積極

辦理，以利洪水平原解除管制。 

3.查本案計畫區屬新北市管區域排水五股坑溪排水

集水區，非屬中央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屬新北市

政府權責，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略以「於排水

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畫或

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之逕流量者，應將排水計

畫書送該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

理」，請開發單位將本案排水計畫書逕送新北市政

府審查。 

4.復查其滯洪設施設計頻率採重現期距 100 年作計

算，超過相關規劃報告「臺北縣管區域排水五股

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保護標準，本署無意見。 

（二）規模分析問題水資源： 

依本署 101 年 12 月 5 日同意「擴大五股都市計

畫（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用水計畫書，計畫終期

(119 年起)平均日用水量 5,981 立方公尺，臺水公

司現有供水設備可滿足需求，計畫水源原則由大漢

溪及新店溪雙水源供應。 

九九九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本案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擴大都市計畫，內政

部於 100 年 9 月 22 日轉送新北市政府所提「擴大五

股都市計畫（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案政策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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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說明書」至本署，本署已辦理現勘及公聽會

廣徵各方意見，並於 102 年 7 月 19 日召開專案小組

意見徵詢會議，結論略以：「請政策研提機關補正後

再送本署辦理後續意見徵詢作業」。 

（二）查本日會議提案資料請本署提供意見之相關問題，

包含「空氣污染防制因應對策」「水污染防治因應對

策」「即有廢棄物清理方式」等議題，均已於前項政

策環評過程中經有關委員及本署相關業務處室提

出，續辦理意見徵詢作業，屆時徵詢意見將儘可能

就貴專案小組關切環境相關議題提出相關徵詢意

見，供貴部核定參考。 

（三）另提案資料就「計畫人口之訂定應考量環境容受力」

請本署提供意見一事，建議回歸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或準則辦理。  

十十十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經濟部目前未於本區域公告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過去本所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協助提供關於活

動斷層兩側一百公尺範圍內之查詢資料，惟內政部

業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及 104 年 1 月 6 日分別發布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臺內營字第

1030813246 號令）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

點」（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3826 號令）修正公告，

已無「是否位於活動斷層兩側一百公尺範圍內」查

詢項目。爰建議修正本案申請書第 3 章第 6 節法定

環境敏感區相關內容。 

（二）綜合本所及其他單位山腳斷層相關調查之地質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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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臺北盆地第三紀基盤自臺北盆地西緣呈

多階陷落，且其上覆蓋厚層沖積層，目前尚無法確

定山腳斷層於地表出露位置及影響範圍。有關特定

場址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建議於土地

開發前委請相關地質專業技師進行基地地質調查，

評估該斷層對基地開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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